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112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謝 沛 穎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李 明 海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梁 鈺 府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俊 愷 律 師  06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曾 慶 同  07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楊 偉 奇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8年 6  09

        月  5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重 上 字 第 281號 ） ， 提  10

       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2

        原 判 決 廢 棄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3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4

        一 、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訴 外 人 陳 宗 德 邀 同 上 訴 人 為 連 帶 保 證 人 ， 於  15

            民 國  106年 4月 5日 與 伊 訂 立 房 屋 租 賃 契 約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租 約  16

            ） ， 承 租 伊 所 有 門 牌 號 碼 為 新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 ○ ○ ○ 號 00樓  17

            之 0房 屋 （ 下 稱 系 爭 房 屋 ） ， 約 定 租 期 至 108年  4月 30日 止 ，  18

            每 月 租 金 （ 含 管 理 費 ）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萬 元 。 嗣 警 方 於 106  19

            年 8月 19日 凌 晨 4時 許 破 門 進 入 系 爭 房 屋 ， 發 見 陳 宗 德 在 浴 室  20

            浴 缸 （ 下 稱 系 爭 浴 缸 ） 內 燒 炭 自 殺 身 亡 ， 系 爭 房 屋 因 而 成 為  21

            「 凶 宅 」 ， 造 成 該 屋 之 用 益 、 交 易 價 值 減 損 。 伊 因 陳 宗 德 欠  22

            繳 如 附 表 編 號 1 所 示 租 金 ， 乃 以 本 件 起 訴 狀 繕 本 之 送 達 ， 為  23

            終 止 租 約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另 伊 代 陳 宗 德 墊 付 如 附 表 編 號 2 所 示  24

            水 、 電 及 天 然 氣 費 （ 下 稱 代 墊 費 用 ） ， 又 陳 宗 德 使 用 系 爭 房  25

            屋 ， 違 反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， 致 伊 受 有 如 附 表 編 號 3至 7  26

            所 示 各 該 損 害 ， 扣 除 押 租 金 6萬 元 後 ， 共 計  610萬 3,743元 ，  2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為 連 帶 保 證 人 ， 應 負 連 帶 給 付 責 任 。 爰 依 如 附 表 所 載  28

            各 該 請 求 權 基 礎 ， 求 為 命 上 訴 人 給 付 610萬 3,743元 本 息 之 判  29

            決 （ 未 繫 屬 本 院 部 分 ， 不 予 贅 述 ）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陳 宗 德 於 000年 0月 00日 自 殺 身 亡 ， 無 再 使 用 系  31

            爭 房 屋 ， 且 其 全 部 繼 承 人 均 拋 棄 繼 承 ， 系 爭 租 約 應 即 終 止 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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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伊 給 付 如 附 表 編 號 1、 2所 示 租 金 及 代 墊 費 用 ，  01

            即 非 正 當 。 伊 亦 否 認 被 上 訴 人 受 有 如 附 表 編 號 3、 4所 示 損 失  02

            。 伊 擔 任 系 爭 租 約 保 證 人 ， 僅 對 於 租 金 未 給 付 及 系 爭 房 屋 之  03

            物 理 上 毀 損 負 保 證 責 任 而 已 ， 陳 宗 德 於 系 爭 房 屋 內 自 殺 ， 非  04

            伊 所 能 預 見 ， 如 附 表 編 號 5至 7所 示 各 該 損 害 ， 均 非 伊 保 證 責  05

            任 擔 保 之 範 圍 。 系 爭 租 約 第 11條 、 第 13條 約 定 及 民 法 第  432  06

            條 第  2項 規 定 所 指 之 「 毀 損 」 ， 僅 限 於 物 理 性 之 毀 壞 損 傷 ，  07

            並 不 包 括 價 值 滑 落 之 經 濟 上 損 害 ， 陳 宗 德 之 自 殺 行 為 ， 並 未  08

            致 系 爭 房 屋 受 有 何 毀 損 、 滅 失 或 功 能 損 壞 ， 且 與 附 表 編 號  5  09

            至 7 所 示 損 害 ， 亦 無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伊 自 不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況  10

            系 爭 房 屋 目 前 並 未 出 租 或 出 售 ， 難 謂 被 上 訴 人 實 際 上 受 有 交  11

            易 價 值 減 損 之 損 害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12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為 命 上 訴 人 給 付 610萬 3,743元 本 息 部 分 之  13

            判 決 ， 駁 回 其 上 訴 ， 係 以 ： 被 上 訴 人 將 所 有 系 爭 房 屋 出 租 予  14

            陳 宗 德 ， 約 定 租 賃 期 間 自 106年 4月 15日 起 至 108年 4月 30日 止  15

            ， 上 訴 人 為 連 帶 保 證 人 。 陳 宗 德 於 000年  0月 00日 凌 晨 4時 許  16

            經 警 破 門 入 內 ， 發 見 在 系 爭 浴 缸 內 燒 炭 自 殺 身 亡 ， 其 各 順 位  17

            繼 承 人 均 已 拋 棄 繼 承 等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。 稽 諸 民 法 第 45  18

            2 條 前 段 規 定 ， 系 爭 租 約 定 有 期 限 ， 陳 宗 德 於 租 賃 期 間 自 殺  19

            ， 其 各 順 位 繼 承 人 於 拋 棄 繼 承 前 均 未 向 被 上 訴 人 為 終 止 租 約  20

           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系 爭 租 約 不 因 陳 宗 德 死 亡 而 當 然 失 效 ， 上 訴 人  21

            為 連 帶 保 證 人 ， 應 就 租 賃 關 係 終 止 前 陳 宗 德 依 約 應 負 之 義 務  22

            及 責 任 ， 負 連 帶 保 證 責 任 。 又 依 系 爭 租 約 第 11條 、 第 13條 約  23

            定 ， 陳 宗 德 應 以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使 用 系 爭 房 屋 ， 其 自 殺 時  24

            已 35歲 ， 對 於 在 系 爭 房 屋 內 自 殺 ， 將 致 系 爭 房 屋 成 為 凶 宅 ，  25

            日 後 難 以 出 售 或 出 租 ， 侵 害 系 爭 房 屋 財 產 利 益 ， 應 無 不 知 之  26

            理 ， 卻 仍 執 意 為 之 ， 顯 未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， 上 訴 人  27

            應 就 陳 宗 德 因 違 反 系 爭 租 約 或 損 害 系 爭 房 屋 所 負 給 付 義 務 ，  28

            負 連 帶 保 證 之 責 。 查 系 爭 租 約 第 3條 、 第 4條 約 定 ， 租 金 每 月  29

            3 萬 元 （ 含 管 理 費 ） ， 於 每 月 15日 前 繳 納 ， 水 、 電 、 瓦 斯 費  30

            由 承 租 人 負 責 支 付 。 陳 宗 德 及 其 繼 承 人 積 欠 自 106年 8月 起 至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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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同 年 10月 （ 原 判 決 誤 載 為 11月 ） 止 共 3個 月 租 金 9萬 元 ， 且 未  01

            支 付 代 墊 費 用  6,161元 ，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上 訴 人 應 就 各 該 積 欠  02

            之 租 金 及 代 墊 費 用 負 連 帶 保 證 責 任 ， 乃 契 約 權 利 之 正 當 行 使  03

            ， 難 謂 有 何 權 利 濫 用 及 違 反 誠 信 原 則 、 公 序 良 俗 情 事 ， 自 屬  04

            正 當 。 又 依 系 爭 租 約 第 6條 、 第 12條 前 段 及 其 他 約 定 事 項 第 1  05

            點 之 記 載 可 知 ， 本 件 租 賃 標 的 物 範 圍 包 含 系 爭 房 屋 、 門 禁 感  06

            應 卡 及 屋 內 之 裝 修 設 施 、 家 電 用 具 、  DVD播 放 器 等 設 備 用 品  07

            。 陳 宗 德 於 系 爭 浴 缸 燒 炭 身 亡 ， 致 該 浴 缸 毀 損 ， 而 警 方 破 門  08

            進 入 系 爭 房 屋 ， 復 造 成 該 屋 大 門 受 損 。 陳 宗 德 死 亡 後 ， 屋 內  09

            並 無 被 上 訴 人 當 初 交 付 陳 宗 德 使 用 之 如 附 表 編 號 3所 示 DVD播  10

            放 器 及 編 號  4所 示 門 禁 感 應 卡 ， 則 被 上 訴 人 請 求 上 訴 人 負 連  11

            帶 保 證 責 任 ， 給 付 如 附 表 編 號 3至 6所 示 各 項 損 害 ， 亦 屬 正 當  12

            。 陳 宗 德 燒 炭 自 殺 ， 雖 未 對 系 爭 房 屋 造 成 物 理 性 之 損 壞 或 降  13

            低 通 常 效 用 ， 然 衡 之 我 國 民 情 ，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對 於 屋 內 有 人  14

            自 殺 身 亡 ， 多 存 有 嫌 惡 、 畏 懼 之 心 理 ， 對 居 住 其 內 之 住 戶 ，  15

            易 造 成 心 理 之 負 面 影 響 ， 礙 及 生 活 品 質 ， 參 酌 至 善 不 動 產 估  16

            價 師 事 務 所 之 估 價 結 果 ， 系 爭 房 屋 因 上 開 自 殺 事 故 致 價 值 減  17

            損 約 604萬 573元 ， 則 被 上 訴 人 就 系 爭 房 屋 價 值 減 損 之 損 害 請  18

            求 上 訴 人 給 付  600萬 元 ， 應 屬 有 據 ， 不 因 系 爭 房 屋 尚 未 出 售  19

            ， 遽 謂 該 屋 並 無 價 值 減 損 情 事 。 綜 上 ， 陳 宗 德 及 其 繼 承 人 因  20

            違 背 系 爭 租 約 約 定 及 損 害 系 爭 房 屋 ， 應 賠 償 如 附 表 所 示 各 項  21

            金 額 合 計 616萬 3,743元 （ 按 原 判 決 第 8頁 倒 數 第 4行 誤 載 為 61  22

             0萬 3,743元 ） ， 扣 除 押 租 金 6萬 元 後 ， 為 610萬 3,743元 。 從  23

            而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系 爭 租 約 約 定 ， 請 求 上 訴 人 給 付 610萬 3,743  24

            元 本 息 ， 即 屬 有 據 ， 應 予 准 許 等 詞 ， 為 其 判 斷 之 基 礎 。  25

        四 、 按 民 法 第  452條 前 段 規 定 ： 「 承 租 人 死 亡 者 ， 租 賃 契 約 雖 定  26

            有 期 限 ， 其 繼 承 人 仍 得 終 止 租 約 」 ， 其 立 法 目 的 旨 在 使 承 租  27

            人 死 亡 而 有 繼 承 人 繼 承 其 租 賃 權 時 ， 於 其 繼 承 人 無 須 繼 續 租  28

            賃 契 約 者 ， 應 使 之 得 以 終 止 契 約 。 惟 如 承 租 人 死 亡 ， 而 無 繼  29

            承 人 或 繼 承 人 全 部 拋 棄 繼 承 時 ， 因 已 無 契 約 承 租 人 主 體 存 在  30

            ， 應 解 為 其 租 賃 關 係 當 然 歸 於 消 滅 。 查 陳 宗 德 於 000年 0月 00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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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日 死 亡 ， 其 各 順 位 繼 承 人 均 拋 棄 繼 承 ， 為 原 審 認 定 之 事 實 。  01

            果 爾 ， 上 訴 人 抗 辯 系 爭 租 約 於 陳 宗 德 死 亡 時 應 即 消 滅 ， 非 俟  02

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終 止 始 行 消 滅 等 情 ， 是 否 毫 無 可 採 ， 非 無 再 為 研 求  03

            之 餘 地 。 系 爭 租 約 究 於 何 時 消 滅 ， 攸 關 被 上 訴 人 可 否 請 求 陳  04

            宗 德 死 亡 後 始 發 生 之 租 金 、 水 電 及 天 然 氣 費 用 ， 原 審 就 此 未  05

            詳 加 審 究 ， 遽 認 被 上 訴 人 可 請 求 如 附 表 編 號 1、 2所 示 之 租 金  06

            及 代 墊 費 用 ， 而 為 上 訴 人 不 利 之 論 斷 ， 不 無 可 議 。 次 按 就 承  07

            租 人 之 債 務 負 保 證 責 任 者 ， 其 所 保 證 之 範 圍 ， 包 括 承 租 人 將  08

            來 應 負 擔 之 債 務 及 租 賃 關 係 終 了 後 ， 因 承 租 人 未 履 行 契 約 義  09

            務 而 生 之 債 務 不 履 行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查 系 爭 租 約 第 11條 約 定  10

            ： 「 乙 方 （ 即 陳 宗 德 ） 應 以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使 用 房 屋 ， 除  11

            … … 外 ， 因 乙 方 之 過 失 致 房 屋 毀 損 ，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之 責 」 ；  12

            第 13條 約 定 ： 「 乙 方 如 有 … … 或 損 害 租 賃 房 屋 等 情 事 時 ， 丙  13

            方 （ 即 上 訴 人 ） 應 連 帶 負 賠 償 損 害 責 任 … … 」 ， 上 開 約 款 所  14

            稱 之 「 毀 損 」 、 「 損 害 租 賃 房 屋 」 ， 是 否 僅 限 於 系 爭 房 屋 物  15

            理 上 之 毀 損 、 滅 失 或 功 能 之 損 壞 ， 抑 或 亦 包 含 交 易 價 值 貶 損  16

            ， 非 無 疑 義 。 陳 宗 德 於 系 爭 房 屋 自 殺 ， 致 該 屋 成 為 凶 宅 ， 雖  17

            為 原 審 確 定 之 事 實 ， 然 該 自 殺 行 為 似 未 造 成 系 爭 房 屋 外 觀 形  18

            體 之 毀 損 或 實 體 之 破 壞 ， 或 是 使 用 功 能 之 減 損 或 喪 失 ， 於 此  19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是 否 構 成 上 開 約 款 所 指 之 「 毀 損 」 、 「 損 害 」 ， 非 無  20

            再 為 斟 酌 之 必 要 。 原 審 遽 謂 上 訴 人 應 依 上 開 約 款 給 付 如 附 表  21

            編 號 7 所 示 房 屋 價 值 減 損 之 損 害 ， 亦 有 可 議 。 末 查 ， 被 上 訴  22

            人 主 張 其 為 本 件 請 求 ， 已 先 行 扣 除 陳 宗 德 生 前 交 付 之 押 租 金  23

            6 萬 元 ， 然 該 押 租 金 可 扣 抵 如 附 表 所 示 各 項 請 求 之 順 序 及 金  24

            額 尚 有 不 明 ， 本 件 即 無 從 為 一 部 維 持 ， 而 應 全 部 廢 棄 。 上 訴  25

           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非 無 理 由 。  26

        五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 27

            、 第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8     日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九 庭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滕   允   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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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青   蓉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黃   麟   倫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陳   麗   芬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美   蒼  04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0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16    日  07

        附 表 ：  08
           09
         編號  請  求   明    細  金額（新臺幣）  請 求 權 基 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擇一求為被上訴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利之判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13
          � 106年8月至10月租金          9萬元 �系爭租約第3條、 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4條、第13條約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。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民法第439條。     17
           18
          � 代墊水、電、天然氣費       6,161元 �系爭租約第3條、   19
             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3條約定。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民法第179條。     21
           22
          � 未返還DVD撥放器（附       2,235元 系爭租約第6條、第   23
             遙控器）之損失                    13條、其他約定事項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 26
          � 未返還門禁感應卡註銷         200元 系爭租約第6條、第   27
             之損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條、其他約定事項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30
          � 大門毀損損害            3萬2,211元 �系爭租約第11條、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3條。  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民法第432條第2項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規定。    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  35
           36

５



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1
           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  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部分，已經第一  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法院判決駁回確定  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06
           07
          � 浴缸拆換損害            3萬2,936元 �系爭租約第11條、  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3條。          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民法第432條第2項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規定。     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部分，已經第一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法院判決駁回確定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17
          � 房屋價值減損               600萬元 �系爭租約第11條、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3條。   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民法第432條第2項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規定。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部分，已經第一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法院判決駁回確定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27
        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616萬3,743元（              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除押租金6萬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後，得請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0萬3,743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31
           32

６


